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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6-095 

债券代码：122136          债券简称：11 复星债 

债券代码：136236          债券简称：16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国药健康在线有限公司 10%股权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复星医药”）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与国药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1）2015年10月22日，复星医药与德邦创新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

邦创新”）签订《联合收购协议》，联合参与投标摘牌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药产投”）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国药控股医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医投”）合计20%股权；2015年11月18日，复星医

药、德邦创新与国药产投等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复星医药与德邦创新以总

额人民币10,000万元竞得国控医投合计20%股权，其中：复星医药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受让国控医投10%股权、德邦创新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受让国控医投

10%股权。该交易完成后，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分别持有国控医投45%、

45%和10%股权； 

（2）2016年7月7日，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签订《增资扩股协议》，

共同出资对国控医投增资合计人民币50,000万元，国控医投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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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出资现金人民币22,500万元、人民币22,500万元和人民币5,000万元。该交

易完成前后，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均分别持有国控医投45%、45%和10%

股权； 

（3）2015年6月至2016年5月，本集团与国药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日

常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内容 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商品 8,459 

向关联方销售原材料或商品 94,238 

房屋租赁 90 

●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包

括： 

（1）2015年7月30日，复星医药与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医股”）及其控股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

及《关于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复星医药出资人民币20,250万元认购重庆医股

新增注册资本1,350万元，占重庆医股增资后注册资本的3%； 

（2）2015年9月17日，复星医药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

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及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书》，共同

对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复星医药出资人民币

32,760万元； 

（3）2015年10月22日，复星医药与德邦创新签订《联合收购协议》，联合参

与投标摘牌国药产投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国控医投合计20%股

权；2015年11月18日，复星医药、德邦创新与国药产投等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

复星医药与德邦创新以总额人民币10,000万元竞得国控医投合计20%股权，其中：

复星医药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受让国控医投10%股权、德邦创新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受让国控医投10%股权； 

（4）2015年12月23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院投资”）与上海星双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星双健投资”）签订《合资合同》，共同投资设立上海星双健医疗投资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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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双健医疗投资”）。星双健医疗投资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0万元，其中：复星医院投资以现金人民币6,120万元出资，占星双健医疗

投资注册资本的51%；星双健投资以现金人民币5,880万元出资，占星双健医疗投

资注册资本的49%； 

（5）2016年7月7日，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签订《增资扩股协议》，

共同出资对国控医投增资合计人民币50,000万元，国控医投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

分别出资现金人民币22,500万元、人民币22,500万元和人民币5,000万元。该交

易完成前后，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均分别持有国控医投45%、45%和10%

股权。 

●交易风险：由于标的公司将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因此

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一、 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平耀”）

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参与投标摘牌国药控股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公开挂牌转让的国药健康在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健康在线”或“标的公

司”）1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最终价格将参考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5年 8月 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国药健康在线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申

威评报字（2015）第 0819 号）所载的国药健康在线评估值，在董事会审批通过

的金额范围内确定。若复星平耀对标的公司成功摘牌，还将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复星平耀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款项。 

因本公司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非执行董事汪群斌先生、高级副总裁李东久

先生任国药健康在线现有股东国药控股之董事，且本次交易完成后国药控股仍持

有国药健康在线 45%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证所《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

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国药控股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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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关联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由于本公司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任国药控股董事、

非执行董事汪群斌先生任国药控股董事、执行董事姚方先生任国药控股监事，故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汪群斌先

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 7名董事（包括 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

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对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之交易外，本公

司与国药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 5%；本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

相关的关联交易亦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

对值的 5%。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国药控股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8 日，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221 号

六楼，法定代表人魏玉林。国药控股的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控股，医药企业受

托管理及资产重组，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应）、

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Ⅲ类：注射穿刺器

械、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二类：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

及部件；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国内贸易（除专项许可），物流配送及相

关的咨询服务，化妆品、文体用品的销售及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药控股系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股份代码为：01099；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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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日，国药控股发行在外总股本 2,767,095,089 股，其中：国药产投占约

56.79%的股权，系其控股股东。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国药控股总资产为人民币 13,810,742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4,091,960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9,718,782万元；2015年度，国药控股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 22,700,387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375,598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根据中国会计准则）。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6年 3月 31

日，国药控股总资产为人民币 14,845,36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4,242,848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0,602,519万元；2016年 1至 3月，国药控股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 6,258,095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101,977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根据中国会计准则）。 

因本公司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非执行董事汪群斌先生、高级副总裁李东久

先生任国药控股董事，且本次交易后国药控股仍持有国药健康在线 45%的股权，

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国药控股构成本公司的关联

方。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国药健康在线成立于 2015年 6月 28日，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芳春路 400号 1幢 3层。国药健康在线的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药品交易服

务，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心理

咨询），网络运行维护，食品流通，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系统集成，数

据处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

至本公告日，国药健康在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国药控股、

上海仟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仟修投资”）、上海恒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通投资”）和自然人刘志强分别持有国药健康在线 55%、25%、15%和 5%

股权。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日，国药健康在线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6,16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5,278



6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886 万元；2015 年 6 月 28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期间，国药健康在线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722 万

元。 

根据国药健康在线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国药

健康在线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5,23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4,163 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1,076 万元；2016 年 1 至 3 月，国药健康在线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 79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115万元。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选用收益法、以 2015年 8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国药健康在线经审计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并出具“沪申威评报字（2015）

第 0819 号”《国药健康在线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评估前，国药健康在线总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6,644万元，负债总额账面

价值为人民币 80 万元，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6,564 万元。经评估，国

药健康在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8,400万元。 

本次交易前后，国药健康在线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注册资本中 

对应的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中 

对应的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国药控股 5,500 55% 4,500 45% 

仟修投资 2,500 25% 2,500 25% 

恒通投资 1,500 15% 1,500 15% 

刘志强 500 5% 500 5% 

复星平耀 - - 1,000 10% 

合计 10,000 100% 10,000 100%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影响 

本次交易以期以国家医疗卫生改革和“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为契机，将国

药健康在线的丰富线上医药服务及运营经验与本集团线下医药产品资源和医疗

服务实体单元相结合，推动本集团互联网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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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

宇先生、汪群斌先生、姚方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 7名董事（包括 4名独立

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对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复星医药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

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及其进展如下： 

1、2015 年 10 月 22 日，复星医药与德邦创新签订《联合收购协议》，联合

参与投标摘牌国药产投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国控医投合计

20%股权；2015年 11 月 18日，复星医药、德邦创新与国药产投等签订了《产权

交易合同》，复星医药与德邦创新以总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竞得国控医投合计

20%股权，其中：复星医药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受让国控医投 10%股权、德邦

创新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受让国控医投 10%股权。该交易完成后，复星医药、

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分别持有国控医投 45%、45%和 10%股权。该交易已经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 2016年 2月 4日完成交割。 

2、2016年 7月 7日，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签订《增资扩股协议》，

共同出资对国控医投增资合计人民币 50,000 万元，国控医投的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50,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00,000 万元，其中：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

创新分别出资现金人民币 22,500万元、人民币 22,500万元和人民币 5,000万元。

该交易完成前后，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均分别持有国控医投 45%、45%

和 10%股权。该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该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尚待办理。 

 



8 
 

七、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就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

理，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